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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

第十四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議紀錄 

紀錄:楊斯涵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

二、 會議地點：理事長大樓九樓會議室（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178 號 9

樓） 

三、 主席：黃嘉傑 理事長 

四、 出席人數：詳如簽到表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 指導單位致詞：(略)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 

(一) 本會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會議紀錄（附件一）。 

八、 提案討論： 

(一) 案由一：本會第十四屆秘書長聘任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依據第十四屆第一次理事暨監事聯席會議及本會章程第 27 條與第 29

條辦理。 

決  議：本會聘請黃嘉德先生擔任本會秘書長。 

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 

(一) 案由一：有關放寬亞洲公開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參賽選手員額數且

新增自費員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鄧年益理事提出亞洲公開短道競速滑冰錦標賽官方並未設限各

國派員選手人數，然協會(去年)並未接受增派選手參賽，為維護選手

參賽權益及提高其升學機會，故在此提請討論。 

決議: 本會將帶回研議其可行性。 

(二) 案由二：有關本會各項專任委員會相關行政業務調整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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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蔣進發理事提出，第一，本會本屆各項專任委員會應於近期盡速召

開，討論其工作業務事項及達成目標，並於其後於每月定期召開會

議。 

2. 第二，蔣進發理事亦提出各委員會應其各司其職，如本會全國性賽

事裁判及裁判講習講師應由裁判委員會遴派；教練講習講師應由教

練委員會遴派等。有關本提案，賴繼輝理事提出裁判委員會應利用

視訊培訓新進裁判，提升打分精準度，減少賽事爭議。 

3. 第三，蔣進發理事提出理事應督訓各選手移地訓練狀況，視其訓練

及經費是否使用得當，提供報告於理監事會檢視，而非會議資料僅

有由協會提供行政作業文件，上述經費得向民間公司募款。 

4. 另賴繼輝理事提出，為使滑冰人才後繼有人，應將教練委員會及裁

判委員會名單(應再)提請理監事討論，以利後續培育，爾而讓教練

委員會討論提供各方面建議新進選手名單於潛優計劃或是培訓名

單。 

決議:  

1. 各項專任委員會將於核備後召開。 

2. 其餘建議本會將帶回研議其可行性。 

(三) 案由三：委員會委員出席率檢核制度建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 

1. 賴繼輝理事表示上屆選訓委員會於召開會議次數超過 50 次，

大約 50 次為視訊會議，難以充分討論，另選訓委員會開會時

程告知時間較倉促，部分委員難以配合，再者，委員會開會

資料未於會議前提供，提供之建議往往不被採納，以致委員

出席意願低落。 

2. 然理事認為各委員若參與熱誠高，應會排除萬難出席各項會

議，為使滑冰運動全面且健全性發展，提出將各委員會委員

出席率列入審核制度，作以各委員參與熱誠度考核標準，並

加列候補人員，用以替換熱誠度較低之委員。 

決議: 上述建議本會將帶回研議其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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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案由四：有關調整本會 115 年短道競速滑冰夏季錦標賽賽事日期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: 蔡秉原理事提出旨揭賽事日期訂於 7 月 6 日，然因該時間於學

期交接時間，導致部分選手學籍難以確認，由於上開賽事視為指定升

學盃賽事，這將嚴重影響選手申請獎學金等權益，故提出更動日期之

可能性，並提醒爾後安排賽事應注意學期期程。 

決議: 協會將於日後安排工作計劃時注意，然因賽事日期將近，故本

次不調整賽事日期。 

十、 散會：11:30 






